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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86. 大会关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 

的第 45/217号决议十年中期执行进度 

    大会, 

    回顾其 1990年 12月 21 日第 45/217号和 1995年 12月 20日第 50/120号决议,以及

1992年 12月 22日第 47/447号 1993年 12月 21 日第 48/446号和 1994年 12月 19日

第 49/439号决定, 

    赞赏地注意到 儿童权利公约
1
得到将近普遍的批准,各国在儿童的需要和权利的框

架内为儿童计划 实施和监测进展的能力也大有进步, 

    确认消灭贫穷同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目标之间的联系,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并欢迎其中所载的结论;    

    2.  欢迎多数国家在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大多数十年中期目标和目的方面,

特别是在免疫 防治腹泻病 小儿麻痹症 麦地那龙线虫和缺碘症,以及获取安全用水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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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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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3.  又欢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热烈响应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议定的承

诺; 

    4.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及双边捐赠者和民间社会对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目

标所作的贡献; 

    5.  关切地注意到由于 1990年基线情况的差异,各国和各地区取得的进展差别很大,

朝向目标进展的速度也各不相同; 

    6.  对于营养不良 产妇死亡率 卫生和女孩教育方面的进展不大,在有些国家甚至

微不足道的情况表示特别关切; 

    7.  重申必须就 儿童生存 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 和 1990 年代执行儿童生存

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的行动计划
3
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 

    8.  确认必须加紧努力,以期实现关于儿童死亡率 儿童教育 特别是女童教育 产

妇死亡率 儿童营养不良和卫生等方面的目标; 

    9.  又确认联合国系统在提供协调一致地支持 世界宣言 和 行动计划 的执行

监测和评价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领导作用; 

   10.  邀请各国政府酌情增加分拨给满足儿童特别需要的基本社会服务的预算款项,

以帮助实现 世界宣言 和 行动计划 所制定的目标; 

   11.  敦促发达国家加倍努力,为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目标筹集额外的资源,

并确保在其发展援助范围内让为此目的而实施的方案能优先分配到资源; 

   12.  鼓励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继续慷慨支持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各项目标的贯彻

实施; 

   13.  强调必须优先注意进展缓慢地区,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以及还没有实现十年中期目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的特殊需要; 

   14.  确认必须继续向已经实现十年中期目标或十年终了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合

作 伙伴关系和适当的国际支助,以确保可持续地维持这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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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又确认如果热心的发达和发展中伙伴国家互相承诺,平均将官方发展援助的 20%

和国家预算的 20%分拨给基本社会方案,将有助于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目标; 

   16.  强调必须继续加强和扩大各国政府 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 国际捐助机

构 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 私营部门和传播媒体之间的实际合作关系,以确保在 2000

年以前充分实现各项目标; 

   17.  又强调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按照 儿童权利公约 第 12条,促使儿童参与影响

到他们本身的一切事务; 

   18.  还强调除其他外,必须通过支持国家能力建设,包括地方社区和民间社会以至非

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在实现各项目标方面取得可持续的进展; 

   19.  确认必须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验交流,包括南南合作,以帮助传播成功的方案; 

   20.  吁请联合国系统的各有关机关 组织和机构考虑到十年中期汲取的教训,并邀请

有关理事机构考虑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具体措施,满足儿童的特殊需要,以实现 2000

年的目标 并优先处理进展缓慢的问题和领域; 

   21.  又吁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和组织加强机构间协作,加强对包括流离失所儿

童 难民儿童以及受剥削儿童在内的处境特别困难的儿童的保护和援助,并采取必要的步

骤,确保在有关政策和方案中考虑到这种合作; 

   22.  强调必须确定可衡量的指标和目标,并就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关于儿童

发展 保护和生存的各项目标,包括进一步保护处境特别困难的儿童的目标,改进数据的

收集和评价工作; 

   23.  吁请各国政府及其伙伴必要时考虑到十年中期审查汲取的教训,在 世界宣言

和 行动计划 的框架内并按照 儿童权利公约 调整和改进其目标和战略并确定其

优先次序,以应付当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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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又吁请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促进一种积极和明显的政策, 把性别观点作为贯

彻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各项目标的主流; 

   25.  促请将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充分纳入为确保协调而有效地贯彻联

合国各项重大会议的工作而设立的机构间工作队和其他机构的工作; 

   26.  再次敦促还没有签署和批准或加入 儿童权利公约 的国家把这件事作为优先

事项处理,以便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确定的普遍遵守的目标; 

   27.  决定于 2001 年召开一次大会特别会议来审查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各项目标

的实现情况,并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审议特别会议的各种安排; 

   28.  请秘书长向大会特别会议提出 世界宣言 和 行动计划 执行情况和成果的

审查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有关进一步行动的适当建议; 

   29.  又请秘书长就特别会议的筹备情况和本决议的执行进度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提出报告  

 

1996年 12月 16日 

第 86次全体会议 


